
檢驗項目：Glucose P C 

健保編號：090053   飯後血液葡萄糖 

院內檢驗■          委外代檢□ 

檢體採檢：0.5ml 血清或血漿 0.5ml，抽飯後血液葡萄糖病人則應照醫師指示，飯後二小時血糖，則於進

食後 2 小時(±5 分鐘)抽血。避免溶血。 

採檢容器：血清：紅蓋真空採檢管(6ml)；血漿：灰蓋真空採檢管 NaF(2ml)  

報告時效：一般件：每天   急件：1 小時 

參考區間： Serum/Plasma 飯後 2 小時：80-140 mg/dL  

警告/危急值通報：危急值通報標準：Serum/Plasma＜60 mg/dl；＞500 mg/dl 

臨床意義： 

藉由血糖的檢測，可檢出病人的血糖值，提供醫師診斷的參考依據，也可做為糖尿病治療之追蹤。指

開始吃飯兩小時後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，糖尿病病人因不能產生足夠的胰島素，葡萄糖無法進入細胞，

血糖濃度就會升高，形成糖尿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單、複檢時效：＜4 小時 

影響檢驗結果的原因：溶血 

是否需患簽署同意書：否 

注意事項： 

血清 2 小時內分離；血漿：灰蓋真空採檢管 NaF 需 24 小時內分析完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